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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照片说明： 
 

虎  Panthera tigris Linnaeus 

分类地位：食肉目（CARNIVORA）         猫科  Felidae 

濒危等级：濒危（E）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I 

          IUCN  濒危（EN）     CITES  附录 I  

 

虎是最大型的猫科动物之一，体形雄伟。体重 180-320 千克，体长 1.5-3.0

米，尾长约 1 米。 

根据虎的身体结构、产地、生活习性、毛色深浅，可分成八个亚种，即西

伯利亚虎（我国称之为东北虎）、华南虎、印度虎（又称孟加拉虎）、中亚虎（我

国称之为新疆虎）、苏门虎、爪哇虎、里海虎和巴厘虎。进入本世纪以来，虎的

数量急剧减少，后四个亚种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余下的四个亚种的野生虎，现

存不过几千只。在我国记录有前 4 个亚种的分布。 

虎是典型的山地林栖动物，在南方的热带雨林、常绿阔叶林，以及北方的

落叶阔叶林和针阔叶混交林，都能很好的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也常出没于山

脊、矮林灌丛和岩石较多或砾石塘等山地。虎无固定巢穴，常于夜间单独行动，

仅在繁殖季节雌雄才在一起生活。虎多捕食野猪、鹿、马鹿、麂、羚、羊等有

蹄类动物，偶而也捕食野禽，秋季亦采食大量浆果和大型昆虫等。 

虎的寿命一般 20-25 年。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快速扩张，虎的栖息地遭到严重破

坏，加上人对其毛皮、观赏和药用价值的需求而过量捕杀，使得虎的种群数量

减少。应积极开展虎的全球保护活动。(编辑：王  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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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刊词  

濒危动植物物种的国际贸易与科学管制 
蒋志刚 

（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 
 

国际间的贸易促进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促进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1995
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标志全球正在初步形成一个开放的、关税统一的市场。

与此同时，许多野生动植物物种却成为被管制的国际贸易对象。这是因为野生

动植物国际贸易对全球的生物多样性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对野生动植物的商业

开发可能导致一个物种“经济灭绝”，即该物种的种群密度下降到不再具有商业

开发利用价值的水平。当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有两个特点：（1）贸易量大。

现代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国际贸易量达50亿美元。1970年代初全球每年出口

750万只活鸟, 1980年代出口量有所下降，每年达200～500万只之巨。台湾每年

出150～50000万只蝴蝶, 价值200～3000万美元。1950～1960年代, 全球每年消

耗5～1000万张鳄鱼皮。野生动植物的国际贸易量之大, 人们对野生动植物进行

了掠夺式开发。（2）野生动植物价值高，野生动植物及其制成品已经成为与珍

宝等价的财富。黑市上一张熊猫皮可以卖到30万元，甚至更高。一公斤非洲犀

牛角的价格曾达到每公斤6000美元，一公斤亚洲犀牛角的价格更高达38000美
元。一克麝香的价格也远远高于一克黄金的价格。过度开发，导致野生动植物

种群数量下降，分布区萎缩，使得这些物种处于经济灭绝的状态。 
 
1973 年，为了控制野生动植物的国际贸易，一些国家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

署了濒危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Tread of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简称 CITES）。到 2000 年底，152 个国家签署了 CITES
公约。CITES 公约关心的是那些由于国际贸易和经济开发而濒临“经济灭绝”
的野生动植物。根据这些物种生物学和贸易现状，CITES 公约管制贸易的野生

动植物物种分别列入 CITES 附录一、附录二和附录三。  
 
CITES 附录一包括所有受到和可能受到贸易影响而有灭绝危险的物种。列

入 CITES 附录二的物种是那些除非其国际贸易受到严格控制，否则其生存将会

受到威胁的物种。CITES 公约附录三包括任何一个公约成员国认为属其管辖范

围内，应进行管理以防止或限制开发利用，而需要其他成员国合作控制贸易的

物种。CITES 公约生效后，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成为受限制的国际贸易对

象。 
 
我国 1981 年正式签署了 CITES 公约。为了履行 CITES 公约，国务院授权

前林业部建立了 CITES 公约中国管理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动植物物种

进出口管理办公室(简称国家濒管办)”，授权中国科学院设立 CITES 公约中国科

学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简称国家濒科委)”。国家濒科

委现任主任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宜瑜院士，国家濒科委聘任国内知名动植物

学家担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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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实行进出口证管理制度。按照 CITES 公约的规

定：CITES 管理机构在签发公约附录一物种进出口许可证之前、附录二和附录

三物种的出口许可证之前，必须征求科学机构的意见。科学机构必须证明，此

项进口或出口不会危及该物种的生存。CITES 管理机构在制定全国性年度出口

限额之前，必须征求科学机构的意见。科学机构必须监测对附录二物种标本签

发的许可证和附录二物种标本的实际出口量。科学机构还必须定期核审监测贸

易野生动植物物种的现状。 
 
各国 CITES 科学机构可以向 CITES 公约大会提出将一种动物或植物列入

CITES 公约管制物种名录，也可以提出将一种动物或植物从 CITES 公约管制物

种名录中剔除。但是，这些提案需要 CITES 多数缔约国的赞同。为了履行 CITES
公约，要求国家濒科委必须及时地掌握我国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现状，监测野生

动植物的国际贸易，在保证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前提下，管制那些

由于大规模开发和国际贸易而导致“经济灭绝”的物种。近年来，为了与管理机

构一道履行 CITES 公约, 国家濒科委对濒危物种的资源现状、贸易现状进行了

监测。现在，国家濒科委创办了《濒危物种科学通讯》，是为了及时沟通与公约

秘书处及各位濒科委委员、中国生物学家、CITES 管理机构的联系，为交流濒

危物种科学信息、加强濒危动植物研究提供渠道。我们欢迎各位生物学家和各

位野生动物管理人员踊跃来稿，为履行 CITES 公约、保护濒危野生物种、保护

生物多样性、交流科学信息、研究履约措施等出谋划策。今后，国家濒科委将

继续依托中国生物学家参与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贸易规则的制订和公约的履

约，为研究、保护濒危物种，保护生物多样性做出我们的积极贡献。 
（编辑：王  珺） 

 

 陈宜瑜主任在“中国加入 CITES 二十周年” 

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布赫副委员长、温斯泰克秘书长、各位同志、各位朋友们： 
 中国自 1981 年 4 月 8 日正式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后，

已经有整整二十年了。这些年来，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

会与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紧密配合，并在国家林业局、农业部、外

交部、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总局、民航总局、公安部、海关总署、中医药管

理局、中国科学院等有关部门的积极努力下，我国的履约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 
野生生物对于人类的生存既是必须依赖的资源，又是不可或缺的环境。作

为资源它们有可再生性，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作为环境，它们构成和维

持着整个地球的生命系统——生物圈。经过四十亿年的生物进化和数万年的社

会进化，人类发展到今天这样的高度文明。在赞叹的同时，也应反省我们的失

误：物种灭绝、环境污染、资源危机、人口爆炸。这些失误已经开始损害人类

自己的生存基础。人类必须约束自己的行为，虽是“亡羊补牢”，但“犹为未晚”。

这应是全球各国共同认真、切实地执行CITES和其它有关国际公约的基础共识。 
中国是世界上动植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占世界总数的约十分之一。

尤其是她广阔的地域、复杂的自然环境类型，孕育了许多独一无二的生物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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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大熊猫、朱鹮、白鱀豚、扬子鳄、中华鲟、水杉等等，不胜枚举。 
作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中华民族在很早之前就有了自然保护或物种

保护的思想和实践，并延续至近代。三千年前的周朝设有管理自然资源的官员

（称“山虞”、“泽虞”、“川衡”等）；两千年前的秦朝有动封山者死的法令；之

后的汉朝更有按季节狩猎的王法；明朝的李时珍则撰写出记载有 1800 余种药物

（其中绝大部分为动植物）的煌煌巨著《本草纲目》；清朝已有保护森林以涵养

水源的记述；在民间药农中历来有“逢三采一”的传统规则。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在保护、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方面作了很大的努

力，但由于自然灾害、国际形势的影响，更多的是经济建设的需要和某些政策

的失误，使我国付出了资源和环境的巨大代价。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水平

的提高、科学知识的普及，我国自然保护和物种保护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同时以一个泱泱大国的姿态跻身于国际环境保护事务，所取得的成就是有

目共睹的。 
作为全球共同事业的一部分，我国的自然保护和物种保护工作得到了许多

国际组织、国家和友好人士的共同参与和倾力支持。 
中国科学院，作为我国自然科学的权威研究机构，环境、资源、物种一直

是其科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半个世纪以来以科学院为主，组织实施了青藏

高原、横断山脉、秦岭、三北、南水北调等大型区域和经常性的中小型区域自

然综合考察，不计其数的分类、生态等学科的专题研究，加上其它部门的科学

家所完成的大量相关研究，这些花费了中国科学家无数心血的研究成果，凝聚

成为我国自然保护和物种保护事业发源、发展的坚实的科学基础。今后科学院

仍将致力于发展壮大这个基础。设立于科学院的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应该

是在执行 CITES 公约工作中必须依赖于这个基础的表现。 
国家濒科委是我国履行濒危物种公约的科学机构，成立于 1982 年。二十年

来，一直保持院长兼任主任的体制，逐步形成了以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为主体、

国内其他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专家为补充的科学队伍，所有委员都是相关领域

的权威或知名专家。依靠这些科学家，国家濒科委和国家濒管办密切配合，比

较圆满的完成了“公约”规定的濒危物种贸易审核要求；参与或主持了各种著

作与刊物的出版，包括在国内外有关领域影响较大的鸟类、兽类、两栖爬行类、

鱼类红皮书；组织和承担了各部门委托的濒危物种生物学和贸易调查任务，包

括《濒危物种公约》附录二物种大宗贸易调查、边境贸易调查、药用动植物调

查等；参与了《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植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起草工

作，主持制定了《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名录》，参与了《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名录》

的制定，为我国野生动植物保护的立法、执法、素质培养、宣传教育等活动提

供了尽可能的科学支持；积极参与有关各项国际事务，赢得了我国在此公约中

应有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利益。 
现代社会已经认识到，不管生物资源中的哪一种类、哪一部分、分布于哪

个国家，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永续保存和可持续地利用这些资源是每个国

家、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文化科学水平的日益进步，我国正处于由资源

出口国向消费国的转变过程中；同时也处在积极融入全球贸易一体化的进程中。

我们相信，我国政府、人民和科学家一定能在国际社会的理解、支持和帮助下，

承担起《濒危物种公约》和其它我国已加入的和将要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所要

求的责任和义务，赢得所面临的挑战。“以法治国”，完善自然资源和物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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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利用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执行体系；“以德治国”，让珍惜自然的思想成

为每个国民的自觉意识，将我们这代人持有的这笔财富公平地、甚至是较现在

更多的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全人类的子孙后代！ 
谢谢。    

 
背景： 

今年四月八日是我国正式加入 CITES 公约二十周年纪念日。国家濒管办于四月五日在

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纪念大会。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布赫、公约秘书处温斯泰克秘书长及有关

单位领导出席了大会。以上是国家濒科委陈宜瑜主任在大会上的讲话。        

 

  CCIITTEESS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全球每年野生动植物贸易的交易额高达 50 亿美元以上(还不包括含野生动

植物成份的药品及其他产品的交易额在内)。在如此高额的贸易利益驱动下，人

类对自然界动植物资源的过度开采利用和对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破坏(包括污

染)，已对野生动植物的生存造成极大的威胁，对其资源的保持和发展已进入到

不容忽视的阶段。 
由 152 个主权国家加入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亦称《华盛

顿公约》是根据 1972 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决议，于 1973 年在华盛顿开始签

署，并于 1975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的，当今唯一对全球野生动植物贸易实施控

制的国际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英文缩

写CITES)的宗旨是对其附录所列的濒危物种的商业性国际贸易进行严格的控制

和监督，防止因过度的国际贸易和开发利用而危及物种在自然界的生存，避免

其灭绝。它要求每一个缔约国都要设立科学机构和管理机构，通过发放许可证

和证明书等一系列制度来保证公约的有效执行。 

到目前为止，《公约》已先后召开了 11 次缔约国大会，通过了近 500 项决

议，已有 5000 多种动物和 25000 多种植物被列入公约附录，使得全世界范围内

60%-65%的野生动植物贸易得到了有效控制，成为控制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国

际贸易的一个最为有效的措施，并具有国际社会公认的权威性和广泛影响。  

（编辑：王珺）  

 
国家濒科委及其履约职责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简称国家濒科委)，是中国执行

CITES 公约的科学机构，由委员会和办公室组成。国家濒科委设在中国科学院。

科学院副院长陈宜瑜院士任委员会主任，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蒋志刚先生

任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濒科委委员由中国科学院聘任，分别聘自中科院机关，

中科院研究所，国家科委，大学和其他部门研究所，负责公约附录物种及有关

CITES 技术问题的科学咨询工作。濒科委办公室挂靠在科学院动物所，在编人

员三名，负责濒科委日常行政业务和课题研究等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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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 CITES 公约缔约国的科学机构，濒科委履约的主要职责就是向履约的

管理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简称国家濒管办)提供公

约附录物种进出口及有关 CITES 技术问题的咨询意见。具体到以下几个方面： 

 确定附录一和附录二物种标本的出口是否会危害有关物种的生存。这是公

约第三条第(二)款第 1 项和第四条第(二)款第 1 项的规定，也是科学机构

最重要的职责(见 10.3 号决议)。本项咨询意见主要依据种群现状、分布、

种群趋势、猎获或采集量、国内外贸易量等方面的情况。 

 

 确定人工繁殖的动物或人工培植的植物标本贸易是否可以从 CITES 有关条

款中豁免，见第七条第(四)、(五)款，8.15 号和 9.19 号,10.3 号决议。野

生动物保护法提倡动物的驯养繁殖，但不象 CITES 那样对人工繁殖和人工

培植规定了相应的技术标准，因而繁殖或培植的认定工作是科学机构的一

项重要职责。 

 

 确定附录一物种标本的进口意图是否会危害有关物种的生存，见公约第三

条第(三)款第 1 项，10.3 号决议。一般与进口物种的种类、数量、目的等

因素同时考虑。 

 

 确定进口附录一活标本的接收单位或个人在笼舍安置和照明方面的考虑是

否妥当，见公约第三条第(三)款第 2项,10.3 号决议。目前尚未制订统一标

准，以笼舍面积、饲养设施、动物密度、饲养经验、技术条件等为主要考

察项目。 

 

 检测和限制附录二标本许可证的发放(见 10.3 号决议)。此系公约第四条第

(三)款的规定，是授权科学机构的一项重要职责。 

 

 起草和审核附录修正案，见公约 8.21 和 10.3 号决议。 

 

 提出没收的附录物种标本的处理意见，如食蟹猴及某些爬行动物等，也是

CITES 赋予科学机构的责任，见 9.10 号和 10.7 号决议。 

 

 

我国履行 CITES 公约的两个问题及 

饲养实验灵长类的经验借鉴 

今年 4 月 8 日，我国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整整 20 年了。

这些年来，在国务院和野生动植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履约机

构在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规范化、履约协调工作、机构设置、人员素质培养、

国际交流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从这 20 年中出现的问题来看，有

些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有的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两

个，一是出口造成的资源过度利用，二是非法贸易。下面我把这两个问题得出

的一些经验教训进行介绍，然后对如何吸取教训更好地开展实验灵长类动物的

出口工作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各会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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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履行濒危物种公约中出现的两个问题 
1，过度利用 

对物种的贸易进行控制，使其不致因贸易而导致物种濒临灭绝是公约的主

要政策目标。这一目标主要通过公约第四条体现的，即公约附录二物种的出口

不致危害物种的生存。为保证这项规定的实施，公约建立了附录二物种的大宗

贸易审查制度。我国过去受审查的物种包括、滑鼠蛇、小熊猫等。后来豹猫通

过制定限额和标记制度得以解决，滑鼠蛇则被禁贸，而小熊猫由附录二被列入

附录一，禁止商业性贸易。现在仍有物种接受审查，主要是麝、穿山甲、眼镜

蛇、鲟鳇鱼（鱼子酱）等，其中鱼子酱的出口被动物委员会认定为过度利用，

贸易即将被禁止，穿山甲从目前掌握的生物学和贸易状况看，禁贸也是大势所

趋。麝和眼镜蛇的审查仍在进行当中。 
造成我国物种不断被审查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出口没有严格按照公约

规定的程序实行贸易资源影响评价制度，豹猫、滑鼠蛇、眼镜蛇、鲟鳇鱼、穿

山甲都属于这一类。二是没有严格按照公约的规定对人工繁殖进行认定，典型

的例子是小熊猫。三是国内有些部门认为经济利益高于物种的保护，麝就是迫

于这种压力而导致贸易审查。 
 

2，非法贸易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中期，因为非法贸易而出现的履约问题主要表现在

犀牛角和虎骨的贸易上。迫于国际压力，国务院于 1993 年全面禁止含上述两种

药材成份的中成药的生产、贸易等行为。90 年代随着我国由单纯的出口国逐步

向出口国和进口国的角色转变，非法贸易问题有了新的发展。目前公约审议在

案的主要是淡水龟鳖的贸易。据了解，亚洲分布的近 90 种淡水龟鳖都进入国际

贸易，数量之大引起保护界的极大关注，主要市场是食用和药用，都与我国有

关。尽管我国学者在广西边境三个口岸的调查仅发现有十几种淡水龟鳖的贸易，

但名声已经在外，要挽回面子，还需作出一些工作。 
除淡水龟鳖外，其他与非法贸易有关的出口商品还包括蟒蛇皮制二胡、穿

山甲、鹩哥、眼镜蛇、食蟹猴等种类。 
蟒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外资源稀少，禁止猎捕。但自 90 年代以来，我

国大量向日本出口蟒蛇皮制二胡，每年估计出口数量有 3000 把以上，相当于猎

杀 300 条蟒。如果计入国内销售量，涉及蟒的数量更大。与广西保护界有关人

士了解的信息表明，为制作乐器而非法走私蟒皮的现象确有发生。目前濒科委

正在审查蟒蛇皮制二胡的出口情况，待进一步取证后，正式提出蟒蛇皮制二胡

的出口建议。 
穿山甲为公约附录二种。80 年代初昆明动物所对云南红河地区的调查便发

现收购量有逐年下降的趋势，86 年徐龙辉先生报道原来广西一带市场上常有出

售的穿山甲已难以见到。1985-1990 年中国药材公司统计的 1957 年至 1985 年的

穿山甲甲片销售量一直大于收购量，并认为是从国外进口的原因。目前有专家

认为，国内市场上出售的甲片 90%可能来自国外。 
鹩哥在我国分布范围狭窄，市场上出售的均为从国外进口，申请出口的公

司根本不能提供合法来源证明，因此濒科委始终没有批准任何标本的出口。 
 

二、实验灵长类饲养和出口的经验借鉴 
我国出口的实验灵长类主要是猕猴和食蟹猴。猕猴涉及的问题是资源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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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利用。从前面资源过度利用的几个物种的分析来看，核心问题是人工繁殖

的认定。濒科委对出口猕猴的原则要求是人工繁殖后代。从以往情况来看，各

猴场基本能做到这一点。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国际市场的需求在一断时间内

下降后又基本维持稳定，但国内市场的需求有上升的趋势。因此，目前的任务

主要是掌握各猴场存栏变动情况，通过核实存栏量的变动推测人工繁殖的可行

性。对于存栏变动不大的猴场，完全可以实行年度限额管理制度。 
食蟹猴主要涉及到是否有非法贸易的问题。食蟹猴是否有非法进口，从国

外发表的研究论文看是肯定的。但食蟹猴的出口是否会因为非法贸易而受到影

响目前还得不出任何结论。从去年 12 月份召开的公约第 16 次动物委员会对食

蟹猴的大宗贸易审查结果看，维持我国当前的出口势头不成问题。但从有关保

护组织对淡水龟鳖的关注来看，把食蟹猴问题纳入非法贸易问题来考虑不是没

有可能的。进行食蟹猴出口的风险分析，应主要考察合法进口量、执法部门没

收后交由猴场饲养量和来源不清量的比例关系。目前这一问题已经引起濒科委

的关注。不过，无论从维护各猴场的出口利益、实验灵长类的饲养管理、技术

含量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公约的履行等方面来考虑，开展这一工作都是十

分必要的。 
通过对我国执行公约问题的经验总结，实验灵长类的饲养和出口应作好如

下工作： 
1），加强对猕猴存栏量变动情况的监测工作，保证出口猴是人工繁殖个体； 
2），从我国实验灵长类出口的大局 

出发，各猴场严禁私自进口食蟹猴； 
3），未雨绸缪，通过掌握食蟹猴来源的相关数据，提出食蟹猴出口的履约

对策。 （作者：郭寅峰 编辑：王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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